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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 107 年第 2 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7 年 6 月 25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二、 地點：行政院第 1 會議室 

三、 主席：吳召集人政忠、張共同召集人景森  

紀錄：黃麟傑、杜政勳 

四、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與會人員發言重點：詳附件 1。 

七、 報告事項： 

(一) 前次會議結論辦理情形(報告單位：能源及減碳辦公室) 

決定： 

1. 本案洽悉。 

2. 有關 106-4-4 之會議結論，由於第一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

目標，2025 年溫室氣體排放較基準年 2002 年減少 10%，

尚未研擬具體執行細節，請持續列管。 

3. 有關 106-4-5 之會議結論，非僅針對低壓 AMI 之布建進度，

應著重於後續資料流之細緻加值應用，以達能源管理智慧

化之目標，請持續列管。 

(二) 配電設備汰換更新進度報告 (報告單位：台電公司) 

決定： 

1. 請台電公司研提短、中、長期系統強韌計畫，依其輕重緩

急擬具各項精進措施，除強化既有線路巡檢維護之分層、

分區處進行管理，並加強各輸配電系統管控機制，包括加

速汰換老舊設備、架空裸露設備被覆化、配電系統自動化，

以及智慧電表整合布建等四大部分投資，並以大數據、可

視化之分析以呈現各區處之改善效益，以期有效降低因設

備老舊劣化發生跳電之頻率，並強化輸配電系統體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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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提高供電可靠度，減少區域性停電事件發生。 

2. 台電公司針對各項供電可靠度指標，如系統平均停電時間

(SAIDI)、系統平均停電次數(SAIFI)等之評估方法與結果，

請與各先進國家進行比較，並適時公開相關資訊，俾利民

眾瞭解政府施政成果。 

3. 台電公司應加強巡修點檢作業之落實，評估是否有效降低

設備損壞機率，並重新檢討標準作業流程，以強化該作業

效益。 

(三) 農電、漁電共生推動辦理情形(報告單位：本院農業委員會) 

決定： 

1. 針對七股地區因推動漁電共生太陽光電案場而引發之爭議，

為彌平民眾之疑慮，請能源及減碳辦公室、本院農業委員

會(以下簡稱農委會)及經濟部建立溝通之平台，就相關課

題提早因應，以期推展順利。若有饋線不足之問題亦應提

早提出，尋求解決方案。 

2. 對於文蛤養殖場之漁電共生推動，除於 107 年底完成試驗

評估外，對於後續併網時程，請農委會能提出明確規劃，

以利後續之擴大推動。 

3. 有關農電共生部分，農委會為穩定農產品產出量，提高生

產力等考量，刻輔導農民興設結構加強型溫網室設施，目

標面積為 2,000 公頃，農委會應就推動溫網室結合綠電做

整體性規劃。 

(四) 節電競賽推動辦理情形說明(報告單位：經濟部) 

決定： 

1. 為擴大節電競賽之成果效益，除由中央部會負責主導外，

地方政府之協助亦非常重要，請經濟部加強縣市政府在綠

能、節能等面向之能源治理能力。 

2. 請台電公司持續配合提供競賽有關之用電資料予經濟部發

布，透過用電資訊之揭露，有效帶動社會各界節電氛圍。 

八、 討論事項： 

(一) 電動車規劃推動辦理情形(報告單位：本院環境保護署、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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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經濟部) 

決議： 

1. 有關「2035 年禁售燃油機車實施計畫」(草案)，交通部、

本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及經濟部已透過三部會

首長平台，召開多次會議討論，請交通部、經濟部、環保

署及財政部積極配合辦理相關分工措施。 

2. 電動運具目前較著重於電動機車與公車之推動，但未來採

用電動汽車為必然趨勢，請經濟部及台電公司確認擴大使

用電動汽車對區域電力系統負載之影響，預為研擬應變措

施。 

3. 請教育部於教育體系納入低碳運具之相關課程，提升低碳

運具接受度，打造友善通勤環境。 

4. 使用電動運具與改善空污應更緊密連結，請交通部、環保

署、經濟部、財政部、教育部、內政部等相關部會，加強

政策論述，以提升電動運具之接受度。 

九、 臨時動議： 

(一) 紀委員國鐘提議針對離岸風電應搭配儲能設施，請經濟部研

提出未來發展規劃，以期有效解決備轉容量過低之問題(詳附

件 2)。 

決議： 

推動離岸風電為我國既定之能源發展策略，請經濟部針對

委員所提之意見，研提評估規劃，作為我國未來電力發展

之依據。 

(二) 有關陳委員秉亨所提之書面意見(詳附件 3)，請相關部會研議。 

十、 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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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 107 年第 2 次委員會議 

與會委員發言重點(依首次發言順序) 

一、莊委員秉潔 

（一） 有關台中地區擬設置高耗電之大數據資料庫，建議國網中

心與相關部會可納入臺中港區能源整合應用情形來評估。 

（二） 有關 106-4-4 會議結論，由於第一期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

尚未有具體執行細節，建議持續列管。 

（三） 請針對農、漁電共生之太陽光電案場，於電能躉購費率給
予差別優惠費率。 

（四） 請針對土石流地區、高速公路、鐵路及公路高架路段、自

行車道等，評估設置太陽光電之可行性。 

（五） 請研議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積極投入節電措施之誘因機制。 

（六） 請相關部會訂定房屋能效標準。 

（七） 有關出租房屋之房東溢收電價賺取差價之亂象，請主責部
會研議配套措施。 

（八） 請教育部於教育體系納入低碳運具之相關宣導課程，打造

友善通勤環境，提升低碳運具接受度。 

（九） 請內政部研議要求大樓社區管理委員會設置充電站之可行

辦法。 

（十） 請有關部會共同規劃交通系統整體整合規劃方案，包含接
駁流程、廣設低碳運具等內容。 

二、洪委員申翰 

（一） 有關 106-4-5 之會議結論，非僅針對低壓 AMI 之布建進度，
應著重於後續資料流的細緻加值應用，以達能源管理智慧

化之目標。 

（二） 七股養殖戶針對漁電共生太陽光電系統之設置，擬串聯擴
大抗議，請農委會加強溝通、化解疑慮並提供相關協助。 

（三） 為擴大節電競賽之成果效益，應加強縣市地方政府在綠能、

節能等面向之能源治理能力。 

（四） 應更緊密扣連改善空污與使用電動運具之論述，加強運具

電動化之接受度。 

三、紀委員國鐘 

（一） 高壓 AMI 已完成設置，台電公司應強化該部分大數據之應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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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二） 台電公司應加強對外公關之論述，強調配電系統相關之改

善措施，亦可公開新政府上任後相關資源投入之數據作為

比較依據。 

（三） 應思考工商業用電大戶推動節電之措施與模式。 

（四） 規劃節電競賽之執行細節時，建議可尋求相關行為專家協

助，藉以落實節電行為於日常生活中。 

（五） 請相關單位就台灣長期以離岸風力發電搭配儲能系統替代

傳統能源可行性提出專案報告。 

四、盧委員展南 

（一） 台電公司應將供電可靠度資料與國際公司比較，展現供電

效益，提升民眾用電信心。 

（二） 台電公司應檢視既有巡視點檢作業之效益，評估是否有效
降低設備損壞之機率，並重新檢討巡修巡檢之標準作業流

程。 

（三） 請經濟部檢討過去相關節電競賽之成效，同時應加強即時
用電資訊揭露，公開資訊之頻率也應縮短。 

（四） 未來使用電動汽車為一趨勢，相關部會應提前評估擴大使

用電動汽車對電力系統之影響，提出對應之配套措施。 

五、方委員良吉 

（一） 有關於高速公路鋪設太陽光電板之規劃，應注意光電板之

耐候度與損壞率，並有效防止矽晶飛散之污染。 

（二） 有關「2035 年禁售燃油機車實施計畫(草案)」應併同考量

屆時之人口與產業結構，藉以評估相關執行細節。 

（三） 請相關部會提前評估出現「負電價」(發電量大於用電量)

之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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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紀委員國鐘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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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